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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案撲朔迷離 

據報載，剛上路甫半個月的國道電 

子收費系統ETC，突生變數。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以甄選過程違反公益及平等原

則，於2月24日撤銷遠通電收的最優申請

人資格。本案似為台灣推動BOT以來，  

已執行案件的最優申請人資格被法院撤

銷的首例。 

本案仍可上訴。在判決未確定及高 

速公路局未喊停以前，遠通仍可依合 

約，繼續營運ETC。由於此案牽涉數十  

萬用路人權益及業者數千億商機，最高 

行政法院表示，將會優先受理本件上訴

案。 

旨在整理本案之歷史背景，並提示 

幾項課題，讓讀者瞭解爭議之所在。 

ETC案歷史背景 

表 1 國道電子收費大事紀  

1996.03 交通部長劉兆玄裁示電子收費採統包BO方式，擬獎勵民間機構投資辦理。 

1997 交通部長蔡兆陽指示，開始規劃國道電子收費。 

1997.10 交通部決定將國道電子收費技術研發委由中華電信辦理。 

1998.11 中華電信於國道3號樹林、龍潭收費站開始試辦電子收費。 

2002.07 因立法院刪除預算，中華電信停止試辦國道電子收費。 

2002.8.02 交通部長林陵三決定，國道電子收費採B.O.O（系統建置、營運權所有、營運權移轉）

方式公開招商。 

2003.11.20 國道電子收費案公開招標。 

2003.12.25 高公局公佈前三名入選廠商：遠東聯盟、台灣宇通、宏碁。 

2004.02.06 入選團隊重新送計畫書。 

2004.02.26 高公局公佈最優、次優團隊分別為遠通聯盟與台灣宇通。 

2004.04.27 交通部長林陵三核准，高公局與遠東聯盟簽約。 

2004.08.11 遠通電收開始電子收費系統建置。 

2006.01.16 國道電子收費再國道3號後龍以南路段開始為期十天的試通。 

2006.02.10 國道電子收費開通，進入預定半年的試營運階段。 

2006.02.23 交通部長郭瑤琪指示，高公局與遠通電收協商修約，達成11項共識。 

2006.02.24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公局敗訴，遠通喪失最優申請人資格。 

2006.02.25 高公局與遠通電收就未來賠償停損點達成共識，交通部長郭瑤琪隨即宣布政府「傾向上

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006.02.26）稍作修）。 

案案案案

●黃明聖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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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高速公路局 (2003) 本案之《招商

規劃成果報告》指出，為加速為成高速公

路電子收費，除可大幅提升行車效率、  

改善服務品質外，且能進一步實現使用 

者付費之公平收費目標。更重要的是，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計畫攸關未來之交通

管理走向及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也影 

響到國內智慧化運輸應用之利基，為一 

影響深遠之計畫。 

（1）交通部於1997年10月18日由蔡

前部長兆陽主持之「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

統」會議中，決議將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

統之技術研發暨系統建置委由中華電信

公司籌措經費辦理，該項費用可於未來 

營運收入內回收，且其營運及維護工作 

可由高公局以契約方式委託中華電信公

司辦理。 

（2）依據交通部於1997年10月18日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會議決議，高

公局配合中華電信公司於1998年11月23

日起自北二高樹林、龍潭收費站進行「高

速公路電子收費速用計畫」，費2001年1

月8日結束，雙方並議定「高速公路電子

收費主計畫時程表」、「政府配合高速公

路電子收費系統建置及營運應辦理事

項」、「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建置計畫

書」、「高速公路收費系統營運計畫書」、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財務計畫書」及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建置及營運契

約」等文件，於2001年4月30日簽訂「高

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建置及營運契約」，

委由該公司負責電子收費系統建置及營

運。 

（3）中華電信公司依約辦理系統設

備採購所編之2002年度預算金額，經立 

法院2002年第五屆第一會期決議刪除。 

因考量預算刪除後，原契約已無法依約 

繼續執行，雙方爰於2002年7月11日終止

契約。 

（4）高公局重新規劃以「民間參與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建置及營運」方式

進行，即擬規劃訂定適當經營期限委由 

民間機構先行籌措資金，負責系統建 

置、營運、維護、操作及行銷服務，再    

依雙方議定之委辦服務費用及支付方

式，由高公局支付委辦服務費用於民間 

機構。 

（5）鑑於民間參與高速公路電子收

費系統建置及營運案之推動，其內容包 

括系統工程、營運、財務及法律等多層  

面議題，為求周延前置規劃及為利推動 

計畫成功，爰依據交通部2002年8月14日

交路字第0910007880號函送該年8月9日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計畫推動規劃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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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會議結論六之（一）事項，遴選顧

問機構協助高公局規劃推動為成「民間參

與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建置及營運」案

事宜。 

ETC計畫及推動方式 

爲了本案順利推動，交通部也曾在

2005年向立法院報告ETC電子收費系統

案，以回應立法委員對本案之關切。 

1.招商辦理方式 

本計畫係以民間參與 BOT 方式辦

理，由建置營運公司自行籌措資金，負  

責電子收費系統之建置、營運、維護、   

操作及行銷服務。建置營運公司須先將 

電子收費之通行費收入繳交高公局之

後，再由高公局支付委辦服務費用給建 

置營運公司。 

2.電子收費方式 

電子收費係指車輛行經高速公路收

費站時，用路人只要配備車內設備時，

（OBU）即可通行收費站電子收費專用車

道，在不用停車、不需現金及回數票情  

形下，透過OBU與路側設備之通訊，為  

成通行費繳交；因此，用路人若欲行駛  

電子收費專用車道時，必須購置OBU，  

以享受便利、快速之電子收費服務。 

3.甄選策略與機制 

本計畫係以徵求「最佳整體規劃」（非

採最低價決標）為評選考量，由廠商自提

計畫參加評選，透過彼此競爭方式，甄  

選出民眾、廠商、政府三贏之最佳整體  

方案。故當初規劃評審項目時，已將電  

子收費使用者費用負擔、系統技術選 

擇、車內設備時，費用等各種考量因素 

列入甄選委員評分項目，由廠商自提方

案，以求取民眾最佳利益。 

經為成甄選程序後，已於2004年4月

27日與遠通電收公司簽約，委由該公司 

經營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業務。 

4.計畫推動時程 

A.計次：2006年1月1日於國道一號、國

道三號22處收費站實施計次電子收

費。 

B.計程：2010年7月後轉換實施計程電 

子收費、實現用路人「走多少、付多

少」公平計程收費之宗旨。 

5.計畫推動方式 

從2006年1月起實施計次階段電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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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採人工與電子收費並行，初期將雙  

向開放各一大、小型車道做為電子收費 

車道使用，再視電子收費使用率，採「階

段漸進」方式增開電子收費車道，滿足更

多用路人需求。 

依據本案招商文件申請須知之規

定，用路人申裝OBU皆採自願申請制，  

目前並無法令可據以強制安裝。用路人 

可視個人購買意願購買OBU使用電子收

費，或仍以現金或回數票通行人工收費 

車道，並未強迫用路人必須購買OBU。 

2010年7月實施計程電子收費後，若

用路人未裝設OBU仍可行駛高速公路，未

來相關作業費將由高公局研擬配套措

施，應不會增加用路人負擔。 

本次判決理由 

此次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為：高 

公局甄審過程違反公益及平等原則。由 

於無從獲得判決之原文，僅先以2月25日

各報章所載，茲錄之如下，以利讀者參

考。 

《中國時報》：合議庭認為，ETC使

用者費用負擔規定，是甄審評分的重要 

項目，在議約過程中，卻為全未列入協  

商項目，有違公益原則。 

違反平等原則部分，合議庭認為，  

台灣宇通公司在投資計畫規劃書中，提 

及衛星定位系統收費，但高公局僅和遠 

東聯盟協商，沒有和包括台灣宇通在內 

的入圍申請人協商，高公局違反平等協 

商原則。 

《聯合報》：本件訴訟是由甄選時被

評為次優申請人宇通資訊公司提出。宇 

通同時向法院聲請，暫時停止目前由遠 

通承攬的ETC建置及營運，但遭法官駁

回，理由是：即使遠通被撤銷最優資  

格，也非由宇通當然遞補，宇通不會受  

到難以回復的損害。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雖不同意暫停遠

通營運ETC，但提醒高公路局，基於公  

益考量，避免未來國家賠償事宜，在行  

政訴訟判決確定前，先延緩ETC建置，  

例如遠通的營運、暫停ETC車道和e通機 

裝機等。 

行政法院發言人張瓊文指出，遠通 

的最優廠商資格會被撤銷，主要是高公 

局甄審過程違反公益及平等原則。 

她說，在公益部分，遠通在高速公  

路主線依衛星定位系統計程收費，使用 

的e通機分為標準型、進階型及豪華型，  

e通機的改裝及價格，影響用路人的權

益；但甄審過程沒有列為協商項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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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委員的評分，有違公益。 

在平等原則方面，張瓊文指出，遠  

通的投資計畫書明確記載ETC的建置和 

營運將採車輛定位系統，這在甄審評分 

上占重要地位；但高公局只和遠通協 

商，沒有和包括宇通在內的入圍廠商協

商，違反平等原則。 

合議庭進一步解釋說，高公局的行 

政判斷仍應受尊重，因此遠通被撤銷最 

優申請人資格後，仍應由高公局在不違 

反平等、公益的原則下，從三家入圍廠  

商中決定誰才是可建置營運ETC的最優 

廠商。 

結 語 

我非法律人，恐怕不知上述判決理 

由適法否？而交通部也已決定「傾向上

訴」，其結果之可能發展，如後圖所示，

毋庸贅言。在此僅提出幾項課題，也讓  

讀者一起來思考。 

第一、裝機費用全由政府負擔合不第一、裝機費用全由政府負擔合不第一、裝機費用全由政府負擔合不第一、裝機費用全由政府負擔合不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爲杜民怨，曾有立委主張廢除高 

速公路收取通行費制度，但此說法似違 

反「使用者付費」！另有很多人則引述國

外經驗，主張裝機費用應全由政府負 

擔。如此一來，有車之人可以享受到此  

優惠；無車之人，則無法獲利。再者，    

有車之人更可能擁有數部車，似有多重 

優惠之嫌；另外也有些車輛甚少行駛高 

速公路，似較無裝機之迫切性。因此，   

較合理的做法應是：由用路人在時間成 

本 考 量 下 ， 自 由 選 擇 要 裝 或 是 不 裝  

OBU。 

第二、民眾反對就是違反公益？第二、民眾反對就是違反公益？第二、民眾反對就是違反公益？第二、民眾反對就是違反公益？就 

像納稅一樣，本來要求民眾從口袋中拿 

出錢來，不管金額是多是少，都是很  

難。更不用奢求民眾心悅誠服，樂觀政  

策之成！例如為了策40，的通行費，就 

有駕駛寧可繞下策公路迴避之，何況680

，？只是此680，相對於50萬，的愛車身

價，似乎顯得微乎其微。或許用路人心  

中的感受「不爽」，服務的品質欠佳，裝

機的據點太少，排隊的時間過長，扣款  

系統是否穩定存有疑慮，回數票的優惠 

不見了，以致民怨排山倒海而來。 

第三、依招標文件、依契約執行，第三、依招標文件、依契約執行，第三、依招標文件、依契約執行，第三、依招標文件、依契約執行，   

違反公益？違反公益？違反公益？違反公益？主辦機關依據促參法，為成  

招標文件之公告、申請人送件、選出合  

格申請人、協商、重新遞送修改之投資  

計畫書、選出最優及次優申請人、議  

約、系統功能測速、設立公司、簽約之   

程序。甄審標準、評審項目、評審時   

程、評定方法皆已在招標文件敘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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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四起後，官方又擬修改契約。吾人可  

能不宜用「圖利財團」、「官商勾結」就 

將各個行政程序之努力一筆抹銷。 

 

 

 

 

 

 

 

 

 

 

 

 

 

 

 

 

 

 

 

 

 

 

 

 

 

政府買回現有系統，營運方

式包括： 
1.政府直營 
2.政府將營運前轉讓出去。

（系統仍維持現有紅外線） 
3.重新招標（業者須將其設備

有償撥用給政府） 

如符合國賠要件，已裝OBU的

民眾，及遠通可以提出國賠。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高公局敗訴。 

高公局提出上訴 

未判決前，遠通仍可

繼續運管ETC，但規

模及建置時程暫停。

高公局敗訴 高公局勝訴 最高行政法院撤銷

原判，發回高等行政

法院更審。 

遠通得標，民眾繼續

使用ETC。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2月26日 


